
关于开展 2020 年度黄浦区领军人才选拔培养的通知 

 

区各部委办局，街道，人民团体，区属企业集团，区域各有关企业、社会团

体和单位： 

经区委、区政府研究，根据《黄浦区领军人才选拔培养实施办法》（黄人社

规〔2020〕3号，以下简称《实施办法》），现决定开展 2020年度黄浦区领军人

才选拔培养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选拔名额和要求 

2020 年黄浦区领军人才计划选拔 40 人，分为金融、专业服务、商贸旅游、

科技创新和创业、教育、卫生健康、文化和体育、党建和社会治理、高技能九个

平台开展选拔，符合《实施办法》所规定申报条件的人才均由用人单位推荐申报。 

二、推荐途径 

推荐途径分为单位推荐、专家或社会团体举荐和个人自荐三种，同一推荐人

选仅可选择一种推荐途径。 

（一）单位推荐 

用人单位严格按领军人才选拔条件，按照行政隶属、党组织隶属或联系服务

关系向各人才工作协调小组成员单位推荐人选，没有行政和党组织隶属关系的用

人单位可以直接向行业、专业领域所对应各选拔平台推荐人选。 

（二）专家或社会团体举荐 

1、专家举荐。符合申报条件的优秀人才，可由本专业 3 名及以上专家联名

举荐。举荐专家应为本领域两院院士、国家突出贡献专家、国家级海外高层次人

才、国家百千万工程人选、上海市海外高层次人才、上海领军人才（已过培养期）

等，每位专家可举荐 1人。 

2、社会团体举荐。专业学会、行业协会等通过社团管理部门登记的合法团

体可以举荐本学术技术领域中符合申报条件的优秀人才，每个社会团体可举荐 2

人。 

（三）个人自荐 

符合申报条件的优秀个人，可通过自荐参加本单位黄浦区领军人才推荐选拔。 

申报个人须由与之建立合法劳动（人事）关系的用人单位进行申报，从事兼

职的专业技术业绩可作为申报材料，经兼职单位确认后一并提交申报单位。同时

为了充分发挥用人单位主体作用，通过专家或社会团体举荐以及个人自荐方式申

报的，申报材料应提交所在单位审核，由单位择优推荐申报。每家用人单位各种

途径合计限申报 2人，同一平台限申报 1人。 

三、选拔流程和时间安排 

（一）推荐举荐（7 月 1日-7月 31日） 

用人单位登录“上海黄浦”-“黄浦区领军人才申报系统”进行单位注册，

网上填写《黄浦区领军人才申报表》，所填写的考核业绩均应上传佐证的附件材

料，非本人承担或主要参与的业绩不得作为申报材料。专家推荐和社会团体举荐

的申报对象还需分别填写《专家推荐表》《社会团体推荐表》，实行申报人诚信

承诺，对申报材料弄虚作假实行“一票否决制”。 

（二）部门推荐和平台受理（7月-8月上旬） 

各人才工作协调小组成员单位收到用人单位在线申报后，对申报材料进行初

审，并根据人选的行业、专业领域向相应平台推荐。各选拔平台对照本平台推荐



标准审核受理。区人才办指导各成员单位和选拔平台牵头单位做好部门推荐和平

台受理工作。 

经平台受理后，用人单位在线打印《黄浦区领军人才申报表》及附件 1份并

按要求装订，加盖单位公章（附件材料复印件盖骑缝章）后，根据系统提示送推

荐部门或选拔平台牵头部门。 

（三）平台遴选和推荐（8月中旬-9月底） 

各选拔平台汇总推荐材料后，由平台牵头部门与各责任部门（含相关推荐部

门）共同组织复审，申报人数较多或专业性较强的平台应组织专家评议或同行评

估。各平台牵头部门出具本平台复审意见，并将相关材料交区人才办。 

区人才办指导各选拔平台做好遴选和推荐工作。 

（四）评议、公示和命名（10月至 11月底） 

区人才办汇总各选拔平台人选推荐材料，组织开展征信评价、专家评议等工

作，召开区人才工作协调小组会议确定候选名单。候选人选经区委、区政府讨论

审议后形成拟入选人选名单。拟入选人选经社会公示（一般为 7个自然日）后如

无异议，则正式命名为“黄浦区领军人才”，由区委、区政府授予证书。 

入选后的黄浦区领军人才按《实施办法》中的相关规定进行培养并给予专项

资助，培养期为 2021 年至 2023年，期间在 2022年组织中期评估。 

以上内容，特此通知。 

 

中共上海市黄浦区委组织部      上海市黄浦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局 

2020年 6月 15日 
 


